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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实施办法

为建立健全基于产出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确保本科专

业培养目标定位准确、科学合理，有效适应国家与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符合学校办学定位与发展规划，根据《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师

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教师〔2017〕13 号）等文

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原则

1.目标导向原则：评价工作以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

和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为核心导向。

2.数据驱动原则：评价结论应基于客观数据和事实证据，

确保评价过程的科学性和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3.内外结合原则：评价主体应包含校内专家、行业企业、

校友等校外利益相关方，实现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有机结合。

4.持续改进原则：评价的最终目的是发现问题、推动改

进，形成“评价—反馈—改进—再评价”的闭环质量提升机

制。



二、评价对象与内容

1.评价对象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对象是正在执行培养方案中的专

业培养目标。培养目标是对毕业生在毕业 5 年左右应具备的

职业能力和所能达到职业成就的总体描述。

2.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培养目标与学校办学定位、发展总体规划

及人才培养总目标的契合度；培养目标与国家发展战略、行

业发展动态、区域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的适应度；培养目标与

国内外同类专业发展趋势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的吻合度；培养目标表述的科学性、清晰性

和可衡量性。

三、评价主体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实行校、院两级联动机制。教务部

统筹协调评价工作，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备案与监督。学院是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的责任主体，院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

教学工作副院长为直接责任人，教学副院长和专业负责人具

体组织实施。

四、评价周期

每四年为一个评价周期，对全部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进

行一次系统、全面的合理性评价，确保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修订周期同步。



五、评价依据

党的教育方针，国家、地区有关行业领域改革发展和人

才队伍建设的战略需求，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专业

认证要求，学校办学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用人单位对人才

发展潜力、专业技能、综合素质的需求，毕业生主流职业发

展需求等。

六、评价方法

人才培养目标评价坚持内部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综合应

用直接和间接评价、定性与定量评价等多样化的评价方式。

评价前需对评价方法进行选择和优化，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

评价方法进行评价：

1.专家评审。邀请校内外同一专业领域内专家、教学管

理专家等通过审读和分析专业相关材料，对人才培养目标合

理性做出整体判断。

2.利益相关方调研。设计针对性问卷，面向用人单位、

校友、在校生等相关群体收集定量和定性数据；组织召开行

业企业专家咨询会、校友座谈会、在校生及教师访谈会，深

入听取意见建议。

七、评价结果及应用

1.评价结果

学院应对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按照学校要求形成

《山西师范大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分析报告》。



报告主要包括评价目的，评价依据，评价对象，评价数据与

证据分析（与学校定位契合度分析、与社会需求适应度分析、

与利益相关方期望吻合度分析、与国家标准及同类专业比较

分析），评价结论（须明确给出“培养目标设置合理”或“基

本合理但需改进”等结论）等。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合理

性评价的记录应完整、可追踪，评价记录、《山西师范大学

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分析报告》报教务部备案，学

院存档。

2.结果应用

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结果用于修订人才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完善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等方面的工作，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八、其他

各学院根据本办法，结合专业特点制定本学院本科专业

毕业要求合理性评价实施细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学校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符

的，以本办法为准。

本办法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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